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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应急工作的法律基础 
 

 莫纪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已由十届人大常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突
发事件应对工作不断成熟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应急法律制度走向法制统一的标志。 
  一、《突发事件应对法》统一了我国突发事件应对的各项工作，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应对

突发事件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对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据

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 35 件、行政法规 37 件、部门规章 55 件，有
关文件 111件。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了有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的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规范突发事件应

对工作的全国性法律，它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规定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为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全面法律化和制度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加强了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包括：(1)确立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要流程，主要有突
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形成了

一个集预防与应急于一体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体系。(2)建立了针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序的突发事
件的应急工作体系，有利于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效率。该法第 3条所
规定的“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

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上述规

定使得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开展加强了针对性，可以因时因事采取必要的、有效的应急措施来应

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突发事件，使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具有更强的科学性。(3)建立了高效、统
一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组织体制，有效地保证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开展。该法第 4条规定：国
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二、《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各项权力，坚持了依法行政的

法治原则 
  《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规范突发事件应对的全国性法律，它有效规范了各级人民政府在突

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各项权力，从依法行政的原则出发，坚持以法治原则的要求来约束和规范政

府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有效防止了政府部门滥用职权或者是超越职

权，从而避免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例如，该法第 48 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
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针对其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立即组织有关部门，

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依照本章的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该法第 11 条也对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的“度”作出了严格的要
求。该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

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三、《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坚持严

格的程序法治原则 
  为了保证政府应急工作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能够依法办事，坚持贯彻依法行政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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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突发事件应对法》还通过对政府应急工作部门从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工作程序作出严

格要求，从而将政府的行为有效地控制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例如，该法第 7条规
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

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突发事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

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统一领导应急处置工作。该法第 10 条也规定：有关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上述程序性规定都较好地规范了政

府的应急活动，保证了政府应急工作的合法性。 
  四、《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要侧重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作为突发

事件应对工作的中心任务 
  《突发事件应对法》比较注重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这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采取应急措施要尽量避免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该法第 11 条规定：有
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

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2)因突发事件应对导致公民正常的法律权益受到
影响的，有关影响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暂时中止生效。该法第 13 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
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因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处理突发事件给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
损害的公民有依法获得补偿的权利。该法第 12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
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

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4)《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政府
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公开性的要求，有效地保证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该法第 53 条
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

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五、《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法律义务，

规范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法律责任制度 
  处理突发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应急期间，除了政府应急工作部门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迅

速控制局势、稳定社会秩序之外，社会公众也应当有义务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政府的应急工作，从

而保证政府应急工作的有序开展，提高政府应急工作的效率。《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政府、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都做了明确规定，目的在于充分发挥

政府和社会公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应急能力，从而全面提高全社会在突发事件处理中的应急能

力和水平。该法第 55 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
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该

法第 11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该法第 14条还规定：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

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突发事

件应对法》对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没有履行相关法律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

任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66 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第 67 条又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
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 68 条还规定；违反本法规
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